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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在一个小区里，业主和物业这对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居”，本应是长期共

存、互相依赖的关系，却因各种“磕磕绊绊”，闹出了不少纠纷，甚至还对簿公
堂。业主觉得自身权益受到了侵害，物业公司也觉得自己满肚子苦水。

其实，很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纠纷，法律上有明确的界定。结合
司法实践，鄞州法院的法官们帮大家捋了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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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眼观潮 朱泽军

据 《中国宁波网》 报道，9
月5日深夜11时许，市区某街道
一小区架空层突然浓烟滚滚。起
火处为电动自行车的集中停放
区，受火灾影响，多辆电动自行
车化为灰烬。与此同时，浓烟飘
出窗外，让楼上多户家庭遭了
殃。

近年来，电动自行车、电动
摩托车、电动三轮车等电动车逐
步成为老百姓出行代步的重要工
具。与此同时电动车火灾事故频
发，也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造成重大损失。电动车潜在的火
灾隐患，相关管理部门屡有提醒，
新闻媒体也经常通过公益广告，
播发禁止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和
室内的要求。然而，电动车所引发
的火灾悲剧一再上演。相当一部
分电动车车主安全意识淡薄、不
遵守公德。据有关专业人员介绍，
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里，一旦
发生火灾，留给住户的逃生时间
比你想象的要短！一辆电动自行

车被点燃后，一分钟左右，就可能
发生爆炸；点燃一分钟时，车体温
度可达到 604℃，三分钟时蹿升
至 1200℃。电动自行车部分材料
属易燃可燃物，起火后会产生大
量浓烟，在封闭的楼内，四分钟，
有毒气体就能充斥整栋楼的楼梯
间。如果这些高温烟雾进入人体
气管，会导致严重灼伤，致使被困
人员在逃生过程中出现窒息。显
然，楼道内如果发生类似火灾，楼
内人员逃生十分艰难。

生命安全高于一切。电动车
使用者需要高度注意车辆及电
池、充电器等设备的维修、保
养。经常检查电动车的电路插接
点，防止接触不良引起接触点打
火、发热，避免线路老化造成短
路事故。当电动车出现故障时，
应找专业维修人员，不可擅自拆
卸维修，以确保电器线路和保护
装置完好有效。尤其切勿擅自改
装车辆，以免“惹火上身”。小区
则应通过建设集中停放区、充电
区，安装智能充电桩，以杜绝火
灾隐患。

防范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
人人责无旁贷

房子没入住，要缴物

业费吗？

法官说：
小区的物业服务费主要是公共

性服务收费，包括公共设备、设施
的日常运行、维修和保养，绿化管
理、保安、保洁等，无论业主是否
入住，即使房屋空置，也应当缴纳
相应物业费。

法条链接：
《民法典》 第九百四十四条：

业主应当按照约定向物业服务人
支付物业费。物业服务人已经按
照约定和有关规定提供服务的，
业主不得以未接受或者无需接受
相关物业服务为由拒绝支付物业
费。

此外，根据《宁波市住宅小区
物业管理条例实施意见》，业主对
物业办理交付满 1年后仍未入住的
空关房，第 2年开始业主应向物业
服务企业提出空关房起止时间书面
申请，经物业服务企业核实后，从
第 2年开始空关房期间的物业服务
费按80%比例缴纳。

物业公司提供的服务

我不满意，能拒缴物业费

吗？

法官说：
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为

物业服务是针对全体业主和整体区
域的各个方面提供的，具有公共性
和整体性，涉及全体业主和整个小
区的公共利益，在效用上具有不可
分割性和依赖性。业主若认为物业
服务企业提供的服务存在局部瑕疵

而拒缴物业费 （如部分垃圾没有及
时 清 理 、 公 共 区 域 照 明 灯 损 坏
等），这样的做法会导致业主的个
人收益远远小于给物业公司和多数
业主造成的损害，因此不能以物业
服务存在局部瑕疵为由拒缴物业
费。

但是，如果物业服务存在违反
法律法规、安全保障明显不到位等
重大瑕疵的，物业费可以适当减
免；因物业服务瑕疵导致的损失，
业主可以要求物业进行赔偿。比
如：小区门禁损坏后物业未及时修
复，未设保安室，亦无保安巡查，
或虽有监控但损坏缺失等原因，导
致业主财物被盗的，可以认为物业
在业主安全保障方面明显管理不到
位，为重大瑕疵，可以减免物业
费。

法条链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

服务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第三条：物业服务企业
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物业服务合
同约定的或者法律、法规规定以及
相关行业规范确定的维修、养护、
管理和维护义务，业主请求物业服
务企业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
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人
民法院应予支持。

房屋质量问题导致漏

水，可以不缴物业费么？

法官说：
开发商作为房屋的开发销售

方，对所售商品房承担质量保修
责 任 ， 属 于 房 屋 质 量 问 题 的 漏
水、渗水问题，与物业服务不是
同一法律关系，业主应追究开发
商的赔偿责任，故不能以此为由拒
缴物业费。

没缴物业费，物业对

我停水停电，合法吗？

法官说：
不合法。业主违反物业服务合

同约定逾期未足额缴纳物业费的，
物业服务人可以催告其在合理期限
内支付物业费；合理期限届满后仍
不支付的，物业服务人可以提起诉
讼或申请仲裁，不得通过对业主采
取停水停电等不合法措施催缴物业
费。

法条链接：
《民法典》 第九百四十四条第

三款：物业服务人不得采取停止供
电、供水、供热、供燃气等方式催
缴物业费。

物业擅自将地面停车

位对外出租，导致业主无

法停车，合法吗？

法官说：
该情形涉及物业共用部分处分

权的问题，焦点在于物业公司是否
有权将地面停车位 （或者其他业主
共有区域） 出租经营。若物业公司
未经业主大会授权，擅自将共用部
分出租经营，属于无权处分，业主
委员会可以物业公司侵权为由要求
物业公司停止侵害，恢复原状，并
赔偿损失。

若 物 业 公 司 对 外 出 租 经 营

是 经 过 业 主 大 会 授 权 通 过 的 ，
所 得 收 益 则 应 当 主 要 用 于 补 充
业 主 专 项 维 修 资 金 ， 不 得 由 物
业擅自挪用。

法条链接：
《民法典》 第二百七十五条第

二款：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或者其
他场地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属于
业主共有。

《物业管理条例》 第五十四
条：利用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
设备进行经营的，应当在征得相关
业主、业主大会、物业服务企业的
同意后，按照规定办理有关手续。
业主所得收益应当主要用于补充专
项维修资金，也可以按照业主大会
的决定使用。

小区内违规停放的电

动自行车自燃，业主遭受

损失，物业承担连带赔偿

责任吗？

法官说：
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对 其 服 务

区域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因物业
公 司 未 充 分 尽 到 安 全 保 障 义 务 ，
而 导 致 业 主 财 产 、 人 身 遭 受 损
失、损害的，业主可以要求物业
服务企业与实际侵权人承担连带
赔偿责任。

法条链接：
《物业管理条例》 第三十六

条：物业服务企业应当按照物业服
务合同的约定，提供相应的服务。
物业服务企业未能履行物业服务合
同的约定，导致业主人身、财产安
全受到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物业《用户手册》约

定“业主违反手册规定，

物业公司有权罚款”，合法

吗？

法官说：
不 合 法 。《行 政 处 罚 法》 规

定，行政处罚仅由具有行政处罚
权的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
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
在 法 定 职 权 或 授 权 范 围 内 实 施 。
物业服务企业只是一个企业法人
或 非 法 人 组 织 ， 并 不 是 行 政 机
关，也不具备公共管理职能，它
与 业 主 间 是 平 等 的 民 事 法 律 关
系，因此不享有处罚业主的行政
权力，无权实施罚款等行政处罚
行为。

但如果业主因不当行为构成违
约，物业服务企业有权要求业主承
担违约责任。

买了二手房，原业主

欠缴的物业费该我付吗？

法官说：
对于所购二手房有欠缴物业

费的问题，如果二手房买卖合同
中 有 关 于 物 业 费 承 担 的 具 体 约
定，按约定；如果房屋买卖合同
未约定，因原物业费属于原业主
与物业公司之间的约定，故之前
欠缴的物业费应由原业主向物业
公司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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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商亏损、投资失败，人生是
否只能陷入绝望？对方资不抵债，
拿到欠款是否只能遥遥无期？日
前，我市法院推出的个人债务集中
清理制度，或许可以给出不一样的
答案！

申请人老徐，因好心替朋友担
保了几笔借款，成了被执行人。老
徐掏尽家底，代实际借款人还款
100 万 元 ， 但 仍 是 杯 水 车 薪 。 于
是，老徐名下唯一住房被查封，还
上了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面
对沉重的债务和利息，老徐感觉

“看不到尽头”。
得知法院开展了个人债务集中

清理工作，老徐马上向奉化法院提
出了申请。2021 年 8 月 10 日，老
徐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案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顺利召开。考虑到老徐有稳
定的收入，且有较强的还款意愿，
法院和管理人经过与债权人和债务
人多次沟通，制定了适合老徐现状
的个人债务清理方案。

根据方案，老徐将分 3 期偿还
债务，如果老徐按约履行，债权人
的借款本金可以实现 100%清偿，
借款利息将被豁免。但如果没有按
约履行，法院将恢复原生效法律文

书的执行。
该方案既让债权人看到了债权

得以实现的希望，也让债务人沉重
的负债压力得以缓解。

2020 年 12 月 2 日，浙江省高
院发布 《浙江法院个人债务集中清
理 （类个人破产） 工作指引 （试
行）》，为全省法院进一步探索和
开展个人债务集中清理工作提供了
业务参考。2021 年 6 月，市中级法
院出台 《关于推进个人债务集中清
理工作实施方案》，在全市范围内
稳妥有序全面推进个人债务集中清
理工作。

“个人债务集中清理，保护‘诚
实而不幸’的债务人，既有助于提升
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又有利
于 营 造 法 治 化 、市 场 化 的 营 商 环
境。”市中级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
但是，个人债务集中清理不是恶意
逃债者的“护身符”，对于因赌博等
不良因素导致不能偿还债务的，这
种“不幸”是咎由自取的结果，社会
不会宽恕，法院更不会宽容。

据悉，截至目前，全市法院共
受 理 个 人 债 务 集 中 清 理 案 件 14
件，结案 2 件。

（董小芳 钟法）

我市法院推出个人债务集中清理制度
让债权人债务人都“看到希望”

轿车撞上了路边跑出的羊，导
致车辆受损、羊只死亡，到底谁之
责？日前，北仑法院通报了这样一
起案件。

2020 年 2 月 18 日 14 时左右，徐
某驾驶车辆行驶到溪岙岭隧道口附
近时，突然有羊从路边跑出，徐某因
避让不及发生碰撞，造成车辆受损、
羊只死亡的交通事故。

事故发生后，徐某共支付修理
费 、 施 救 费 42100 元 。 2020 年 3
月，徐某向其投保的中国平安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提出索赔，三天
后，保险公司将 42100 元理赔款支
付给徐某。基于徐某转让取得的代
位追偿权，保险公司将羊主人宋某
诉至北仑法院，要求其赔偿 42100
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虽然交警部
门未定责，但事故发生的地点系
机动车行驶路段，事故发生时羊
只属于自由行走的状态，宋某未
在一旁进行管理，对事故的发生
存在过错。根据侵权责任法的相
关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
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故宋某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

而事故发生的撞击点位于两车
道中间，羊只从路边跑到该位置需
要一定时间，徐某在行驶过程中理
应发现羊只的存在，但由于采取避
让措施不及时等原因，对事故发生
亦存在过错。

因此，法院认定本起事故徐某
与宋某各负同等责任，其中宋某应
对徐某的损失承担 40%的赔偿责
任。最终，法院判决宋某给付保险公
司保险代偿款 16840 元。

法官说法：
任何动物，动物性决定了其存

在不同程度致人损害的危险，若发
生事故，动物的饲养人或者管理人
因其对动物负有管束的义务，须对
动物所具有的危险性负责。

《民法典》 第一千二百四十五
条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
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
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
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
任。”这一规定的目的就是要促使
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能够认真、
负责地担负起全面的注意、防范义
务，以保护公众的安全。

（董小芳 北璎）

轿车撞上羊，车损羊亡，
到底谁之责？

全市法院个人债务集中清理工作部署会 （市中级法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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